
       药学院2012-2013学年第一学期期末考试监考要求
    1、监考要求：在开考前公布监考安排，请监考教师提前30分钟
准时到达115教师等待分配考场（外语考试提前40分钟）。收卷与考中处理问题在210教室，有问题可以去咨询或者打电话。药学院的考试科目，每个考场的第一个教师为主考教师。
2、要求监考教师严格执行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普通高等教育考务工作管理办法》，上教务处网站认真学习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普通高等教育考务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和《齐齐哈尔医学院违纪学生处分条例》、《齐齐哈尔医学院教学差错、教学事故的认定处理办法（修订稿）》等有关规定。
3、学生参加考试时必须携带考试证，不带考试证的学生不能参加考试（新版学生证可代替考试证）。
4、请监考教师佩戴监考牌进入考场。
5、如因个人原因不能监考，请自行找其他教师协助解决监考（必须找同性别的教师代替），并上报办公室马春辉处。如有特殊原因不能参加监考，教师本人需请示主管院长（苗院长）同意后上报办公室。
6、监考教师应核对考试科目与考试班级、试卷页数、考场安排等是否与实际相符，并将以上信息提示给学生。
7、其他未尽事宜请查看校园网2013年《关于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通知》《关于做好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的补充通知》
8、药学院所有教师均应参加期末考试监考，包括脱产科研教师。9、请药学院所有教师认真查看药学院网站期末考试监考安排，
不明白或者不清楚的可以咨询马春辉老师。
期末教务处安排375次、开学重修 70次、局部解剖监考与其他监考24次、期中考试 74次。共计监考：543次，一共39人参与期末监考（总人数57人），人均大约：14次。 多于或者少于14次监考的教师，下学期进行调整。                  
	序号
	姓 名
	已经监考次数
	期末次数
	序号
	姓名
	已经监考次数
	期末次数

	1
	林佳音
	4
	10
	29
	刘  军
	8
	6

	2
	鲁  巍
	3
	11
	30
	杨吉芳
	6
	8

	3
	孙  超
	3
	11
	31
	沙子健
	5
	9

	4
	李丽波
	0
	14
	32
	孙明睿
	7
	7

	5
	赵学梅
	7
	7
	33
	潘  虹
	6
	8

	6
	崔红霞
	1
	13
	34
	孙辑凯
	7
	7

	7
	林  宇
	7
	7
	35
	马德志
	8
	6

	8
	杨宏艳
	2
	12
	36
	刘哲丞
	4
	10

	9
	李  爽
	4
	10
	37
	杨秀珍
	3
	11

	10
	李红梅
	2
	12
	38
	王丽萍
	3
	11

	11
	孙  革
	2
	12
	39
	张宏莲
	6
	8

	12
	王海君
	2
	12
	40
	
	
	

	13
	许  凤
	5
	9
	41
	
	
	

	14
	王乐平
	2
	12
	43
	
	
	

	15
	夏春辉
	2
	12
	44
	
	
	

	16
	常东胜
	5
	9
	45
	
	
	

	17
	隋晓宇
	1
	13
	46
	
	
	

	18
	付  双
	5
	9
	47
	
	
	

	19
	韩翠艳
	2
	12
	48
	
	
	

	20
	马晓星
	4
	10
	49
	
	
	

	21
	刘  畅
	3
	11
	50
	
	
	

	22
	杨德柱
	6
	8
	51
	
	
	

	23
	秦  伟
	2
	12
	52
	
	
	

	24
	郭丽娜
	4
	10
	53
	
	
	

	25
	董  巍
	2
	12
	54
	
	
	

	26
	张  杰
	3
	11
	55
	
	
	

	27
	梁  鑫
	4
	10
	56
	
	
	

	28
	李文静
	8
	6
	57
	
	
	


